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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老赖”有了新“拳法”
孙瑞亭

近日，“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严厉打击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切实保障胜诉
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和司
法公信。

“执行难”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尽
管联合信用惩戒体系让失信被执行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但总有一些人
用各种方式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
执行。各地“直播抓老赖”的点击量都
很高，这也从侧面说明社会对案件执
行的关注。因此，迫切需要突出执行
的强制性，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包括对
拒执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从“两高”这
次出台的最新解释中可以发现，对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予以了回应，增强了

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首先是明确了适用标准，司法解

释明确列举十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比如恶意无
偿处分财产权益、恶意减损责任财产
等行为。明确规定五项“情节特别严
重”的情形，包括以虚假诉讼、虚假仲
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妨害执行，聚众冲
击执行现场等行为。这些条文及时、
有力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实际
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利于司
法机关精准、严肃追责。其次，在实际
生活中，一些人会在裁判生效前通过
离婚转移财产，或者把房子、车辆等以
超低价转手给亲戚，在具体的执行过
程中这些家属和亲友会拒绝腾房或者
交付资产，有的甚至会通过聚众哄闹

的方式来阻碍执行工作。对此，司法
解释明确了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
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执罪，也明确了
案外人帮助隐藏、转移财产，可以共同
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等，这就使得司法
人员在判断是否构成拒执罪的时候，
有了更为明确的依据。

另外，从最新司法解释中还能够
看到，对被告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追诉时，对其故意毁损、无偿处分、
以明显不合理价格处分、虚假转让等
方式违法处置的财产，交由执行法院
依法处置，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审
查。通过进一步加强职责分工，能够
提升多个机关之间的配合效力，进而
提高打击拒执犯罪的整体效果，切实
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文创破圈撬动文旅出圈
吴戈

近日，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明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蓝本设计的

“凤冠”冰箱贴上线后迅速走红，3个月
累计销量近8万个，其他相关系列文创
产品销售额也突破千万元。同时还吸
引了很多人走进博物馆“打卡”实物，充
分展现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的交
融互通，丰富了大家的文旅体验，同时
也为文旅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活力。

以文创之力带火景点的事情其实
并不新鲜，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玩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天宫藻井
冰箱贴，河南博物院妇好鸮尊立体拼
装积木……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让大家
的家里多了一件精美的“收藏品”，更是
拉近了当代人和中华历史文脉之间的

距离，就如同一座桥梁，将两者紧密相
连，使二者的关系更加牢固。

文创产品依托中国悠久的历史和
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文化元素进行再创
造，并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看起来“严
肃刻板”的传统文化更接地气，精准对
接了人们日益升级的消费追求。当传
统文化有了时代表达，乘着“萌宠经济”
与“网红经济”的热潮，文创成为赋能文
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这也给我们当地文旅带来了一些
启示，其实我们本土不乏很多可以做成
文创产品的文化资源，从贺兰山岩画的
太阳神，山中的岩羊、赤狐、雪豹，再到
沙漠中的骆驼、恐龙，我们同样也有很
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将这些文化资源

以恰当创意形式，将历史内涵与时代审
美相结合，达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相
统一。同时，贴近市场需求，充分挖掘
文物本身的美学、历史、科研或美好寓
意等多重价值，开发出更多得到消费者
认可、具备深厚文化内涵和代表性的文
创产品。更重要的是，还要追求创新，
在“产品差异化”与“紧扣地域主题”上
下功夫，让文创产品巧妙融入当地特
色，让更多人愿意了解并走近当地风
景、特产、人文。通过创作出更多能够
破圈的文创产品，让游客把微笑留给景
区的同时，还能把既有意义，又实用，同
时还在自己审美点上的文创产品带回
家，让优秀文创产品为银川文旅发展贡
献力量。

遏制偷拍乱象须做好源头治理
据《北京青年报》

媒体调查发现，眼下，偷拍已形成
“生产、销售、安装、盗摄、交易”的黑色
产业链，一些人更以此牟取非法利益。
作为整个链条的源头，获取一台微型摄
像头并非难事。在一些电商平台、社交
软件上搜索种种隐晦的关键词，就会跳
转出相关产品链接。这些产品的介绍
页面，在标注“请勿做违法用途”警示语
的同时，仍以“安装不显眼”“超清录像、
看清人脸、超长待机”“无灯录像、不闪
光”等宣传语进行暗示。

近年来，从酒店、民宿再到一些公
共场所，偷拍摄像头可谓“无孔不入”。
这其中既有偷拍成本低、打击不力的因
素，也有偷拍器材交易缺少限制的原
因。因此，要想遏制越发猖獗的偷拍恶
行，有必要做好源头治理，严管偷拍器
材的生产销售环节，减少人们对于遭遇
偷拍的不安和恐惧。

遭遇偷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
糟心事。一旦个人隐私被他人窃取并

泄露，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可逆转、不可
挽回且难以估量的损失。无论发生在
什么场所，无论发生在什么性别的人身
上，偷拍都是违背他人基本意愿的行
为。具体来看，偷拍行为是违反《民法
典》中规定的侵犯人格权行为。多数情
况下，在公共场合内，无论是否以盈利
为目的，只要未经对方同意的拍摄，都
构成侵犯被拍摄者生活安宁权与隐私
权。如果拍摄内容涉及隐私，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予以处罚。

要想遏制偷拍行为，既要处罚偷拍
者，也要遏制生产、销售偷拍器材的行
为，从源头上清理滋生偷拍之恶的土
壤。根据《刑法》，非法生产、销售专用
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外，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明确了窃
听、窃照器材的认定标准，并规定，非法
生产、销售窃听、窃照器材的，可处
30000元以下罚款。

除了要加大对生产、销售偷拍器材
的打击力度之外，还需要构建科学严密
的溯源体系，便于追查偷拍器材的源头
及销售网络。不妨像管理手机卡那样
对产品进行编码管理，对购买者实名登
记，并规范流转渠道，对非法生产、销售
行为从严惩处。

此外，还要强化公共场所管理者责
任，一些偷拍行为多发的行业需定期排
查潜在隐患。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也
应加强监管，及时删除违规商品链接并
向公安机关报告。

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滋生偷
拍行为的土壤，切实维护摄像头时代
人们的隐私权，让公众住宿、出行更有
安全感。


